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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

不当得利纠纷与合同纠纷的
重复起诉规制＊

李　静

【提　要】相同当事人之间就同一给付目的，可能依据合同上返还请求权或不当得利返

还请求权分别提起多个诉讼。实体法根据合同上返还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关系

来确定请求权个数，但是实体请求权关系理论还不能直接适用到诉讼程序中解决重复起诉

的问题。目前我国程序法上对重复起诉的判断要素包括当事人、诉讼标的和诉讼请求，其

中诉讼标的学说众多，较难把握。不论采取什么诉讼标的学说，对重复起诉的规制都要兼

顾案件事实的审查，并扩大适用客观诉的合并制度，以避免重复起诉弊端，在一个程序中

解决相关纠纷、有效保护当事人的实体权利、防止矛盾冲突的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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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不当得利之债与合同相关之债的界限容易混淆，当事人可能因认识误区提出不适当或

不充分的事实主张或案由而败诉。此后相同当事人试图再次诉讼以实现前诉未实现的同一给付目的，
法院须审查是否构成重复起诉。举两个典型案例加以说明：

案例１．甲通过银行转账付给乙５０万元人民币，后甲诉乙返还５０万元借款，因未能证明借贷合

意而被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甲又提起不当得利之诉，要求乙返还５０万元不当得利。后诉是否构成重

复起诉？

案例２．甲提起不当得利之诉，主张甲与乙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要求乙返还货款。法院认为合

同有效而判决驳回甲的诉讼请求。甲又以相同 事 实 主 张 请 求 法 院 确 认 合 同 无 效 并 判 令 乙 返 还 货 款。
后诉是否构成重复起诉？

为了合理、有效识别、规制重复起诉问题，须先梳理这两类请求权关系，之后寻找实体法上和

程序法上的相应解决之道，探索最佳路径。

＊　本 文 系 中 国 科 技 部 国 家 重 点 研 发 计 划 课 题 “跨 地 域 跨 层 级 的 ‘一 人 多 案’的 关 联 预 警 与 协 同 处 置 关 键 技 术 研 究”

（２０１８ＹＦＣ０８３１３０２）的阶段性成果。

７７



一、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合同纠纷中返还请求权的关系

基于债的关系会产生债权和相关请求权。债权为债的实体上的权利，而请求权是为债权的实现

所延伸出来的关于债的行使或保护的权利。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可直接向债务人要求作为或不作为

的给付，也可以求助于公力救济。因此，请求权源于债的关系，又通用于实体法和程序法之间。从

要求他人返还所得财物的内容来看，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合同纠纷中返还请求权的构成要件或事

实基础可能呈现一定的重叠或类似现象，需审慎分辨、正确适用以实现其各自功能价值。
（一）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１．不当得利制度的渊源和构成要件

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到损失的事实。有关不当得利应予返还的衡

平观念是：任何人不得以使他人蒙受损失的方式得利。因此，如果被告无正当理由留置原告向其给

付的财物，原告可以提起给付之诉要求其返还。而一个更加正当的理由是：拿走他人之物，违反了

交换正义，须禁止此人保有该利益。①

不当得利制度在成文法国家或地区表现为明确的立法，例如德国、瑞士、奥地利、日本、我国

台湾地区等均在民事法典中设立不当得利之债。② 我国 《民法总则》第１２２条亦规定：“因他人没有

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法国法和英美法更多关注特定案

例而不是有关抽象，但是理论界和实务界也认定了不当得利返还责任的一般原则。总体而言，不当

得利的基本构成要件包括：一方获得利益、另一方受有损失、损益之间有因果关系、得利无法律上

原因 （不当性）。③ 有关 “无法律原因”之理解最为复杂，有关学说包括统一说和非统一说，分歧在

于不当得利基础应有统一的观念还是应就各种不当得利构成要件及涉及的价值分别判断，后者系目

前的主流观点。
２．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类型

不当得利构成要件的高度抽象化及与其他法律关系的高度纠结性，④ 使之在解释和适用中存在很

大的困难，需要借助学说理论和典型案例加以填补。英美法系国家实务中总结出的 “不当因素”包

括两大类：意思损害因素以及政策因素。前者表现为 “我没有让他拥有它的意思”，又可分为不完全

意思 （包括根本无意思、有意思瑕疵）与受限制意思 （原告有作出转移的意思但这意思拥有一个特

定前提），具体类型有错误类、胁迫类、不当影响类、对价灭失类。后者则是加强政府对法治的尊重

或鼓励退出非法合同的激励措施。⑤ 德国、奥 地 利、瑞 士、日 本 等 国 也 展 开 了 有 关 类 型 化 之 研 究，
有代表性的分类如 《德国民法典》第８１２条第２款 直 接 将 不 当 得 利 区 分 为 因 给 付 而 受 利 益 及 因 给

付以外事由而受利益两种基本类型。给付型不当得利系基于受损人有目的及有意 识 之 给 付 而 发 生，
使受损人得向受益人请 求 返 还 其 所 受 领 之 利 益，旨 在 矫 正 欠 缺 法 律 关 系 的 财 货 不 正 当 移 动 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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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正义给予每位公民一个公平的、应由国家分配的资源份额；而交换正义则维持每 位 公 民 所 得 的 份 额。参 见 ［美］詹 姆 斯·

戈德雷：《私法的基础———财产、侵权、合同和不当得利》，张家勇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６９５～６９６页。
《德国民法典》第８１２条第１款规定： “没有法律上的根据，因他人的给付或者以其他使他人蒙受损失的 方 式 而 取 得 某 物 的 人，

有义务将其返还。”我国台湾地区 “民法”第１７９条规定：“无法律上之 原 因 而 受 利 益，致 他 人 受 损 害 者，应 返 还 其 利 益。虽 有

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后已不存在者亦同。”
“无法律上原因”是指一项被证实为不具有法律上合理解释的得利，从而不得保留。参见 ［英］皮特·博克斯：《不当得利》，刘

桥译，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１７页。

首先，不当得利事件常伴随其他法律关系，必须先厘清其前提基础关系，确定 其 权 益 之 归 属，始 能 进 而 做 出 正 确 之 判 断，以 避

免混淆、破坏民法建立之规范分级及责任体系，并促进不当得利法之现代化。其 次，得 利 之 “不 当”与 否，也 常 与 其 他 法 律 关

系纠缠，构成请求权竞合实质或表象。

参见 ［英］皮特·博克斯：《不 当 得 利》，第４６～４８页；霍 政 欣： 《不 当 得 利 国 际 私 法 问 题》，武 汉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０６年 版，第

１３０～１３９页。



为不当得利制度最原始之功能与任务，① “不当性”包括自始无给付目的、给付目的嗣后不存在及给

付目的不达三类情形；② 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则旨在保护物权，包括侵害型、支出费用型和求偿型，③

其中以 “权益侵害之不当得利”最常见。
给付型和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分类为我国学界和实务界接受，不少法官乐于依照不当得利的分类

进行裁判说理，具体表现如下：一是区分了给付型不当得利和非给付型不当得利；④ 二是分别对给付

型、非给付型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予以说明；⑤ 三是在抽象法律概括之外，还从学理上详细阐释如何

判断不当得利特定类型的具体构成要件，以进行案件事实的涵摄，加强裁判理由的清晰度。例如邢

印东与王茂军不当得利纠纷案的再审民事判决书提到给付的不当得利类型中，“有无法律上的原因，
应考虑当事人间的给付行为是否存在给付目的，如果一方当事人针对所存在的法定或约定的法律关

系为目标，而对方的财产有所增加，其目的在客观上即为给付行为的原因。如果自始无给付目的或

给付目的事后不存在或给付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形时，给付则无法律上的原因。”⑥

基于相关性考量，以下讨论将集中在合同纠纷返还请求权与给付型不当得利的返还请求权关系上。
（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合同纠纷中返还请求权的关系

在同一当事人之间，针对同一给付目的，可能援引多个请求权依据。如果两套法律规定的构成

要件相互排斥，同一生活事实在逻辑上不可能都符合，有关请求权就是排斥性的；同时其规范功能

却又互相补充，使二者就相关联之事务的规范，构成相互补充、防止规范漏洞或空窗之完整的协作

关系。典型的样态如无因管理与不当得利之互补关系。⑦ 同一生活事实，符合两套以上关于请求权之

成立的构成要件，会构成请求权竞合，可能存在多个请求权。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简约，极易与其

他请求权构成竞合。
１．合同债务履行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补充关系

合同债务履行请求权是原合同请求权。在一个有效的合同中，至少双方当事人之一承诺向另一方当

事人负担一项给付，该给付义务是订立合同的目的所在。⑧ 存在有效成立的合同但债务人未履行其债

务，该债务并未被免除，无得利可言；并且，即使受有利益，但其受益是基于有效合同而非 “无法律上

根据”，自不成立不当得利。故大陆法系通说认为基于合同的债务履行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互

相排斥，不发生竞合。⑨ 即使在双务合同，已为给付的一方也不得以他方未为对待给付即将自己的给付

视为对方不当得利，而请求返还。提供主给付的过程中发生障碍，就会产生 “次请求权”，如得请求以

更换、减少价金等方式进行补救或赔偿损失等而非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传统英美法系国家理论也认

为，返还请求权与合同之债两相抵触，原则上，在当事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时，不生返还请求权。此

时，合同救济方式足以保护原告的利益。这就是说，针对同一给付目的，合同履行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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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林大洋：《不当得利之发展与演进———以实证研究为中心兼论与没收新制的冲突》，（台）《法令月刊》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１８
页；刘言浩：《不当得利法的形成与展开》，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９９页。

自始无目的而为给付主要有两种：一是 （狭义的）非债清偿，例如误偿他人之债；不 知 债 务 已 清 偿 仍 为 履 行。二 是 作 为 给 付 的

原因行为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给付目的嗣后不存在，如附解除条件或终期 的 法 律 行 为，其 条 件 成 就 或 期 限 届 满 等。给 付 目

的不达，如附停止条件的债务，预期条件成就而履行，结果条件并未成就；以 受 清 偿 为 目 的 而 交 付 票 据，而 债 务 并 未 清 偿。参

见王泽鉴：《不当得利》，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４４～４５页。

有关非给付型不当得利类型详解，参见王泽鉴：《不当得利》，第１５７～１５８页。

参见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京民申３０２５号民事裁定书》《云南省昆 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２０１４）昆 民 申 字 第１３６号 民 事

裁定书》《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沪一中民六 （商）终字第２７１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

浙杭民终字第３２１９号民事判决书》《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津０２民终１３４７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安乡县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湘０７２１民初６９９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三中民申字第００５７５号民事裁定书》 《四川省隆昌县人民法 院 （２０１４）隆 昌 民 初 字 第

２０４０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苏０３民再１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黄茂荣：《无因管理与不当得利》，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１８～１１９页。

参见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请求权基础》，陈卫佐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９页。

参见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１３页；王泽鉴：《不当得利》，第２１１～２１７页。



求权的构成要件相互排斥，但规范功能上互相补充，是为补充型请求权关系。
我国司法实践中对合同债务履行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关系的理解还存有误区。有的裁

判认为二者构成请求权竞合，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基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或合同请求权提起诉讼，
以尊重其处分权。① 这类认识显然不正确，却在裁判中占据了不小的比重。有的裁判认为二者不构成

请求权竞合并说明理由，但也有部分裁判说理不足或者有失偏颇：比如以案件系合同纠纷为由不支

持与不当得利请求权竞合；② 再如有的认为 “按照法律规定请求权竞合目前仅限于违约责任和侵权责

任的竞合”③。
２．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的返还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竞合关系

合同被确认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的，当事人之间自始不存在合同关系，当初以为合同成立或

生效而为的给付不存在法律根据，依法应当予以返还。这种请求权的正当性不在于当事人的意思，
而在于法律，因此称为法定请求权。④ 因其性质不同于有效合同上的请求权又与合同相关联，故谓之

类合同请求权。大陆法系通说认为，此时恢复原状或替代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请求权会呈

现竞合关系：构成自始无给付目的型不当得利。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１年发布的 《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以下简称 《民事案由规定》）可视为对

我国民事实体法律关系的整理。《民事案由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区分了合同履行请求权和类似合同请

求权：在第十类案由 “合同纠纷”部分先单独列出 “６６．缔约过失责任纠纷”、“６７．确认合同效力纠

纷”两种类似合同请求权纠纷，之后是各种有名合同纠纷之案由。案由６６除涉及损害赔偿责任，还

可能由于合同不成立、被撤销、无效等引出返还财产等具体请求。案由６７包括确认合同有效和无效

两种类型，如果合同被确认无效并产生溯及效力，也会引出返还财产等具体请求。以上类合同请求

权涵盖的财物返还权可能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发生竞合。
我国司法实践中对财物返还的类合同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关系的理解分歧很大：第一

类裁判认为二者为排斥关系。⑤ 这类观点不正确，没有准确把握实体法上请求权的逻辑关系。第二类

裁判对案件的处理遵循了请求权竞合规则，但是回避是否请求权竞合的问题。例如指出：“合同无效

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故被告收取原告的保证金应当予以返还。”⑥ 第三类裁判承认

请求权竞合，本文予以认同。例如认为 “原告未成功入股，被告取得入股款就没有合法根据，双方

之间存在不当得利纠纷”；⑦ 再如认为 “因契约的目的缺乏正当性，违反了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
导致原告与被告何友仲的该民事行为不成立、无效。该民事行为的法律后果，就在给付、受领主体

之间，形成给付目的自始不存在的不当得利债权、债务关系。”⑧ 还有赠予合同因违反公序良俗而无

效，原告同时主张不当得利返还的，法院判决支持了诉讼请求，显然是将行为 （合同）无效作为给

付没有法律根据的情形。⑨

３．合同解除之返还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补充关系

有观点认为，合同解除所产生的返还义务与给付目的嗣后不存在的不当得利返还有可能竞合。
例如某判决认为 “合同解除后，可能与不当得利竞合”，“合同解除后的法律后果不表现为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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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鄂０１０６民初３９７７号民事裁定书》《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粤２０民终

５１７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鲁０２８３民初９９１７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浙民申３９号民事裁定书》《山东省滨州市中院 （２０１８）鲁１６民终５９８号民事判决书》《山东

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鲁０１民终７０７９民事判决书》《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３）桂民四终字第４３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 《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锦民终字第０１０４３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 《请求权基础》，第１０９页。

参见 《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川０５民终６０２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佛城法民一

初字第１０４０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渝０１１６民初６７５１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 《四川省渠县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达渠民初字第３０６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 《重庆市彭水县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渝０２４３民初２７７４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 《吉林省汪清县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吉２４２４民初６８３号民事判决书》。



而是主要表现为包括不当得利返还和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原告遇有请求权竞合情形时，有权按

利己原则择一行使”。① 不过德国、我国台湾地区目前的通说认为合同解除并不损害合同的效力，于

双方的给付已履行时，发生恢复原状清算关系，契约内容虽然有变更，其债之关系仍然存在，根本

不成立不当得利。② 本文赞成此观点，认为合同解除的前提是存在有效合同，之前的给付不能认为没

有合法根据，合同解除后的返还请求权相当于次请求权。③

综上，合同债务 履 行 请 求 权、合 同 解 除 之 返 还 请 求 权 与 不 当 得 利 返 还 请 求 权 之 间 是 “补 充 关

系”，构成要件相互排斥，不能同时援引。例如 （前文案例１）若甲主张与乙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则

要求乙归还借款只能根据合同债务履行请求权，而不能依据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丙若主张错误将

款项汇给没有债务关系的陌生人丁，可以要求丁返还不当得利，而不能同时请求丁履行归还借款义

务，因为丁不可能既有合同根据地取得该款，同时又没有合法根据地取得该款。合同不成立、无效

或被撤销的返还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之间是竞合关系 （如前文案例２），当事人可以选择行

使任一请求权。
问题是，在补充型请求权之间，当事人可否在前诉诉讼系属④或判决确定后再以其他案由起诉，

这是否属于重复起诉？在竞合型请求权之间，当事人的请求权个数、行使次序⑤如何？当事人可以提

起几个诉讼？如何避免多重起诉？

二、诉讼标的理论下重复起诉的判断

诉讼标的⑥是当事人讼争的内容，构成审判的对象。诉讼标的在诉讼法上的意义首先在于特定化

争执客体，以认定其同一性及范围，提供一事不再理规范的存在基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 《民诉法解释》）第２４７条第一款关于 （诉讼系属或

案件审结后）重复起诉的识别要素有三：当事人、诉讼标的和诉讼请求，⑦ 若构成重复起诉，法院应

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本文讨论相同当事人就同一给付目可能提出多个诉讼的问题，故讨论的重点

在于如何判断 “诉 讼 标 的”是 否 同 一。根 据 不 同 的 诉 讼 标 的 学 说，重 复 起 诉 的 判 断 会 呈 现 不 同 的

结果。
（一）请求权与诉讼标的学说

１．请求权与诉讼标的的统一与分离

诉讼标的最早被认为等同于实体上的请求权基础，因而不同请求权基础或实体法律关系就构成不同

的诉讼标的。该旧实体法学说有便于识别不同的诉以及明确审判对象的优点，但直接将实体请求权概念

当作诉讼上请求权概念首先遭遇到的困难就在确认之诉与形成之诉并无相当于实体法之请求权，更困难

者系实体法上请求权竞合在程序法上引起的就一个纠纷事实重复起诉的问题。重复诉讼违反了既判力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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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 《甘肃省景泰县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甘０４２３民初２４３２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王泽鉴：《不当得利》，第２１５页；刘言浩：《不当得利法的形成与展开》，第４１４～４１５页。

合同解除之返还请求权跟合同债务履行请求权，都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构成补充 关 系。在 重 复 诉 讼 的 规 制 问 题 上，也 应 做 相

同处置。因篇幅所限，后文不再讨论此问题。

诉讼系属指一个请求权在法院待审的状态。

讨论请求权行使次序之必要，在于关于不当得利制度存在 “辅助性说”。该说认为，不当得利请求权仅限于当事人不能依其他请

求权得到完全满足时，始能行使之，这被视为纯粹的纠错机制。法国、瑞士、比 利 时、意 大 利 等 国 法 律 都 认 为 欠 缺 原 因 得 利 法

受辅助性原则掣肘。而在德国法上，不当 得 利 请 求 权 一 般 并 不 处 在 辅 助 地 位，即 除 非 法 律 另 有 规 定，指 向 同 一 （或 大 体 同 一）

法律救济的数种请求权，每种都依其自身要件各自评估，当事人对竞合型的请求权可 加 以 选 择 或 同 时 援 引。参 见 欧 洲 民 法 典 研

究组、欧盟现行私法研究组编著，克里斯蒂安·冯·巴尔等主编： 《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 规 则：欧 洲 示 范 民 法 典 草 案

（全译本）》第５～７卷，王文胜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１１９～１１２１页；王泽鉴：《不当得利》，第２０９～２１０页。

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德国１８７７年 《民事诉讼法》中，德文表述为Ｄｅｒ　Ｓｔｒｅｉｇｅｇｅｎｓｔａｎｄ。我国清末１９０７年颁行的 《各级审判厅试

办章程》第五十一条对诉状要求填写 “诉讼之事物及 请 求 如 何 判 断 之 意 识”，其 中 “诉 讼 之 事 物”即 系 争 法 律 关 系，后 在１９２０
年颁行的 《民事诉讼律》中正式使用了诉讼标的概念，现行 《民事诉讼法》也多次出现这一概念。

诉讼请求是建立在诉讼标的基础上的具体声明，换言之，是指原告起诉请求法院作出具体判决的要求。



则、可能造成后诉与前诉的矛盾裁判，违背诉讼经济、增加被告的诉累，必须加以规制。
赫尔维格将民事诉讼法上的请求权与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区别开来，被认为是第一个从诉讼法角

度阐述诉讼标的含义的德国学者。他指出：诉权不同于实体请求权，法院审理的直接对象也并非民

事权利本身，而是法律保护的请求权，只不过实体层面诉的前提条件以民事权利为标准，从而使民

事权利和民法与法律保护请求权以及民事裁判之间发生了间接联系。① 诉讼法学说脱离了实体请求权

的支配而形成了新的诉讼标的理论。该说 “将诉讼上请求作为涵盖这些请求权在内的上位概念———
一个要求给付的法的地位来予以把握”，② 也解决了请求权竞合时诉讼标的个数 问 题。基 于 该 理 论，
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财产返还之类合同请求权竞合时，实体法规定的各个形成原因并不构成不同

的诉讼标的，这里只存在一个诉讼标的。
诉讼法学说内部的意见分歧围绕着诉讼标的是否只通过 “诉的声明”③ 就能充分确定 （即一分肢

诉讼标的理论），还是此外还必须借助于原告为论证他的申请而陈述的 “生活事实”（即二分肢诉讼

标的理论）而展开。实体请求权竞合的，依二分肢说认为生活事实和诉的声明都相同，故只有一个

诉讼标的。该说为当今德国理论和实务通说。不过，未经实体法评价的生活事实或 “自然的历史事

实”，其意义并不明确，进而带来程序认定上的困难。④ 而一分肢说固然可以简化诉的识别，在较大

的范围解决当事人之纷争，但原告以同一事实变更诉的声明后，即构成另一诉讼标的，这样，前诉

判决已确定的事实，还可以再受裁判；在先后以不同事由提出的离婚诉讼，则构成重复起诉。以上

结论显不合理。在相同当事人之间请求给付金钱或种类物的给付之诉中，也难以区分前后两诉，不

得不将事实概念再次引入，从而又回到二分肢说的立场。
我国理论和实务界关于诉讼标的主流观点素来是旧实体法学说，即认为诉讼标的是指当事人之间争

议的请求法院审判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或者民事实体权利。⑤ 《民诉法解释》第２４７条将诉讼标的与诉

讼请求并列作为识别重复起诉的要素，说明最高司法机关也是以实体法律关系来理解诉讼标的的。⑥

笔者认为，在给付之诉的诉讼标的理论上，旧实体法学说简便易行，符合当事人对实体请求权

与裁判请求权关系的朴素理解和法官审判思维。对构成请求权竞合的案件，只需做出特别调整即可。
２．请求权竞合的实体法学说

请求权竞合的后果主要是实体法律规范适用上的不确定与不合理性，而这种弊端又经由请求权

与诉讼标的的关系，延伸至程序法领域，表现为程序法律规范适用上的不确定性与不合理性，⑦ 比如

重复起诉的判断难度加大、有关分歧矛盾增加。实体法学者就此提出了法律竞合论、请求权竞合论

和请求权规范竞合论，以确定请求权个数以及在诉讼上如何处理。
法律竞合论最初由德国学者赫尔维希将刑法上的法条竞合论引入民法领域而形成，认为一个事

实关系在发生的时候，如果导致多个不同的请求权同时存在，而这些请求权的目的只有一个时，实

际上是一种法条竞合现象，真正的请求权只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仅仅是如何根据法条之间的

逻辑关系正确适用法律的问题：或者根据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或者根据补充规定与法条吸收的

关系，由法院审查后适用最适当的法条，而排除其他法条的适用。⑧ 例如在法国法上，合同法与侵权

法被视为特别法和一般法的关系，故违约与侵权竞合时，原则上只适用违约责任，该立场又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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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德］康拉德·赫尔维格：《诉权与诉的可能性：当代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任重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３３～３４页。
［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１９～２２０页。

诉的声明实际就是当事人提出的 诉 讼 上 的 具 体 请 求，而 该 请 求 是 基 于 实 体 法 映 射 于 一 项 生 活 事 实 而 产 生 的。我 国 民 诉 法 上 的

“诉讼请求”内涵基本上与之相当。

参见李龙：《民事诉讼标的理论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３页。

江伟、肖建国主编：《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５页；刘 家 兴、潘 剑 锋 主 编： 《民 事 诉 讼 法 学 教 程》，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３页；汤维建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９４页。

参见沈德咏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６３５页。

参见段厚省：《请求权竞合要论———兼及对民法方法论的探讨》，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９０页。

参见陈荣宗：《民事程序法与诉讼标的理论》，转引自 《请求权竞合要论———兼及对民法方法论的探讨》，第１５２页。



违约与侵权 “不竞合”（ｎｏｎ－ｃｕｍｕｌ）原则。① 但是，若法律没有特殊安排，根据法律竞合说难以得

出违约与侵权、类合同请求权与不当得利何者更特殊而应当排他性适用的结论。
请求权竞合论指 以 同 一 给 付 为 目 的 的 数 个 请 求 权 并 存，当 事 人 可 以 自 由 选 择 行 使 竞 合 的 请 求

权，② 不受次序影响；也可以同时援引。所谓 “竞合”，即复数的请求权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其中一

个请求权获得满足，其他的请求权随之消灭；反之，就一个请求权因目的达到以外的原因 （如罹于

时效）而消灭时，则可继续行使其他的请求权。
笔者认为，请求权竞合论在 “一个请求权获得满足，其他的请求权随之消灭”观点上符合实体

正义，应无争议；但在 “一个请求权目的未达到时仍得行使其他请求权”上，对是否应区别 “一个

请求权目的未达到”的原因及再行使其他请求权的正当性问题的研究还未完成。采用绝对的 “请求

权自由竞合”理论可能导致放任重复起诉、重复裁判的后果。德国学理和判例上因此发展出 “相互

影响说”，主张请求权竞合时，当事人只可主张一个请求权，但允许在管辖法院、诉讼时效、证明负

担、证明标准、赔偿范围等方面互相影响。但该说无视各请求权规则背后的立法目的、实际上抹煞

了不同请求权之间的界限。此外，从原告的利益出发，完全忽视了被告的利益。
德国学者拉伦茨对请求权竞合论提出批评，认为在同一事实可以适用数个不同的民事法律法规

时，权利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只有一个，因为相互竞合的并非请求权而是请求权基础，应称作 “多

数请求权基础，或请求权规范竞合”。③ 在多个法律规定的背后只存在一个义务，一个法效果，只是

因为学理上的需要，这个义务才被作了不同的安排。请求权规范竞合说将若干请求权规范基础视作

诉讼中的攻击防御方法 （应在一次诉讼中尽数提出），修正了诉讼标的的旧实体法学说。不过，将裁

判理由交给法院确定，其实还是有赖于当事人基于什么请求权基础提出什么事实主张，法院通常无

法充分全面考察所有的请求权基础。而且该说也有前述 “相互影响说”之相同弊端，除非改造现行

请求权体系，否则无法实践。
我国民法上并未明文规定不当得利的辅助地位，理论和实务上也承认不当得利的行使可能产生

请求权竞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 〈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四、应注意的问题３中对请求

权竞合的，要求法院 “按照当事人自主选择行使的请求权，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

定相应的案由”。《民法总则》第１８６条、《合同法》第１２２条提供了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时的

解决方案，即赋予当事人选择权，对其他类型请求权竞合的处理有参照意义。以上相关立法、规定

允许当事人对竞合的请求权进行选择，但没有明确当事人选择的请求权未获得裁判支持的，是否还

可另行以其他请求权起诉。有学者认为我国采取 “请求权有限自由竞合说”④ 的立场：债权人只可择

一行使 （而不允许分别处分两个请求权，或让与不同之人，或自己保留其中一个而将另一个让与他

人）。笔者认为司法实践确实折射出这种立场，但是不等于相关法律规定就应做如此解读，而此种解

读也不尽合理，后文还将对此进行回应。请求权竞合时，应赋予当事人充分的选择权。
（二）我国重复起诉识别要素之改进———审查后诉 “主张事实”和前诉 “确认事实”
各诉讼标的学说之争议至今也未停休，但民事诉讼法学者基本上已接受原因事实、诉之声明或

原告主张之法律关系，充其量只是特定法院之审判范围或诉讼标的之因素。认为诉讼标的应理解为：
原告在诉之声明中所陈应受判决事项的请求。⑤ 笔者认为，不论采实体法说或诉讼法说，立法上 （《民
事诉讼法》第１１９条）都要求当事人在起诉时明确事实主张，这是为了明确争议事项、整理争点 （事实

争点或论理争点），锁定审判范围。即便是采实体法说，探寻实体请求权的关系也要基于生活事实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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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叶名怡：《〈合同法〉第１２２条 （责任竞合）评注》，《法学家》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第１７８页。

王泽鉴：《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３１页。

参见 ［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 律 出 版 社２０１３年 版，第３５２～３５５页；［德］迪 特 尔·梅 迪

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６９页。

参见崔建远：《合同责任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６６页；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７２２
页；谢鸿飞：《合同法学的新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５３１页。

参见黄茂荣：《债之概念与债务契约》，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０４～１３１页。



何种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而讨论，因而，诉讼标的个数问题必须重视请求权关系以及案件事实同一性的

判断。识别重复起诉也必须审查前后两诉事实的同一性，这既符合程序法价值目标，更符合事实发展之

逻辑，只有尊重案件事实的客观逻辑规律，才能增强案件程序处理的合理性和说服力。
案件事实进入诉讼范畴之后就绝非指向唯一的 （二分肢说所谓的）“生活事实”，而是经当事人参考

了可列入考虑之列的实体请求权规范的事实构成要件后加以选择、剪裁并主张的有关纠纷事实，是受处

分主义、辩论主义拘束而被呈现于案件审理程序之中的原因事实。笔者认为，重复起诉是对当事人在前

诉发生之后所提后诉是否妥当的判断，因而案件事实的同一性判断应限定在当事人在后诉中的 “主张事

实”和前诉确认的案件事实的范围内。相关事实不得违反既判力原则①及事实发展之规律。
１．合同债务履行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重复起诉规制

根据旧实体法学说，不同的请求权依据，可以构成不同的诉讼标的。但是在尊重案件事实的客

观逻辑的前提下才可以提出后诉。该客观逻辑是：就一个生活事实不能同时成立两个相互矛盾的主

张，该逻辑亦应贯穿到诉讼程序。换言之，在诉讼上，相互矛盾的事实主张之间，只有一个不被判

决确认，才可以提出另一个事实主张，此时，才可以认为当事人提出了不同的诉讼标的。举例说明：
一项给付不能既有合法根据又没有合法根据，只有合同 债 务 履 行 请 求 权 （或 不 当 得 利 返 还 请 求 权）
事实未被判决确认，当事人才可以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或合同债务履行请求权）事实并提起

新的诉；若前后两诉虽提出不同的请求权依据，却主张相同的案件事实，就会构成重复起诉。
类型一：前诉主张的事实因未得到证明而未被判决确认的，该事实不发生争点效，② 当事人可以

变更主张的事实、诉讼标的再次起诉。
案例１．韩某诉吴某偿还借款一案，因借款合意的证据不足韩某撤回起诉，后以不当得利为由提

起诉讼。在后诉，韩某主张其向吴某转账系因第三人陆某的刻意安排令其产生了与吴某形成借款关

系的误解，故将争议款项打入吴某账户。经过审理，法院支持了韩某的诉讼请求。③

案例２．黄某诉陆某偿还借款一案，因借款合意的证据不足而被驳回诉讼请求。黄某又以不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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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既判力原则 （理论）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基础理论之一，是指为了维护裁判的稳定 性 与 司 法 权 威，法 院 对 于 诉 讼 标 的 的 判

断一经生效判决确定，即获得程序上的稳定性，当事人不得再予争执或提出相反 主 张、要 求，法 院 也 不 得 再 次 审 理 或 作 出 矛 盾

裁判。传统的既判力原则的客观效力范围限于判决主文，不包括判决理由 （比如事实争点）。但是有关法律和实务也赋予判决事

实认定部分的 “证明力”，以避免重复审理同一事实、提高诉讼效率。相应地，在英美法系国家，判决效力的规则主要是禁反言

规则和间接禁反言规则，前者含义类似于大陆法系的既判力原则；后者则是关于判决 事 实 认 定 效 力 的 基 本 制 度，指 当 某 一 争 点

或事实已经充分辩论、实际审理并被终局性的或有效的判决所确定，且该争点对于判 决 而 言 是 必 要 的，该 争 点 在 接 下 来 双 方 的

诉讼中，具有终局性效力 （既不允许后诉当事人提出违反该判断的主张及举证，也不允许后诉法院作出与之矛盾的判断），无论

是否基于同样的诉求。可见，各国都承认前诉确认的案件事实对相同当事人之间的后诉主张事实是有一定拘束力的。参见 ［德］

罗森贝克等：《德国民事诉讼法》，李大雪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版，第１１５１～１１７３页；《法 国 新 民 事 诉 讼 法 典》，罗 结 珍

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４９０～５０９页；［美］理查德·Ｄ．弗里尔：《美国民事诉讼法》，张利民等译，商务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版，第６５０～７２７页；纪格非：《‘争点’法律效力的西方样本与中国路径》，《中国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１０９～１１７页。

争点效理论是以新堂幸司为代表的日本学者接受英美法国家的 “间接禁反言”规则而对既判力 客 观 范 围 之 通 说 （通 说 认 为 既 判

力客观范围限于诉讼标的，不包括裁判的理由）发起的挑战性理论。参见 《新 民 事 诉 讼 法》，第４９２～５０２页。本 文 认 同 “争 点

效”理论的积极作用，所以在此以争点效表达前诉争点事实对后诉的拘束力。我国实务上 也 承 认 争 点 效 理 论 （或 既 决 事 实 确 定

力的相关理论），并在 《民诉法解释》第２４７条吸收了争点效理论，规定 “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的结果”的也构

成重复起诉。比如在徐州市路保交通设施制造有限公司与徐州市华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第 三 人 尤 安 庆 房 屋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案

中，最高法院认为 “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不服，或者法院发现生效判决 确 有 错 误，只 有 依 法 通 过 启 动 审 判 监 督 程

序，撤销原判，才能对案件重新审理。否则，当事人和法院都应受该生效判决的 拘 束，当 事 人 不 得 在 以 后 的 诉 讼 中 主 张 与 该 判

决相反的内容，法院也不得在以后的诉讼中作出与该判决冲突的认定和处理。”“在 一、二 审 判 决 中，均 认 定 双 方 所 签 《商 品 房

购销合同》有效，并在认定合同有效的基础上判令继续履行合同。换言之，对合同 效 力 问 题 及 如 何 处 理 后 续 问 题，在 路 保 公 司

提起本案诉讼之前，已经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判决所解决，该生效判决对 当 事 人 和 法 院 具 有 约 束 力。有 鉴 于 此，路 保 公

司在本案中，无论是主张合同解除、抑或主张合同无效，均与 （２００３）徐民一终字第１００６号民事判决相矛盾，一审法院对路保

公司及尤安庆所提诉讼请求进行实体审理不当，应予纠正。”参见 《最高人民法 院 （２００５）民 一 终 字 第６５号 民 事 裁 定 书》，《最

高人民法院公报》２００６年第６期 （总第１１６期）。

参见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沪一中民一终字第５２４号民事判决书》。



利起诉陆某。在后诉，黄某主张其向陆某转款系因自己收到陆某打款的口头请求令其产生了陆某向

其借款的误解，故而进行了转账。法院认为后诉不构成重复起诉。①

需要注意的是，合同债务履行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成立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不

能证明合同关系存在并不意味着给付就不具有法律上原因。当事人须对自己的每次主张承担证明责

任。在上述案例２，后诉还是因为证据 不 足 以 证 明 “取 得 利 益 没 有 合 法 根 据”被 驳 回 诉 讼 请 求。因

为，“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

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②

类型二：前诉判决未确认原告主张的事实，反而认为存在补充型请求权基础事实的，后诉可以

另行提出补充型请求权之诉。
案例１．前诉提起不当得利之诉，法院审查后认为 “可以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合同等基础法律

关系，非属不当得利”，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再次提起委托合同纠纷之诉，法院认为双方均在

前诉认可 存 在 委 托 关 系，故 田 华 根 据 前 述 生 效 判 决 以 委 托 合 同 关 系 提 起 本 案 诉 讼，不 构 成 重 复

起诉。③

案例２．海南中天公司诉孙 学 志 合 同 纠 纷 一 案，经 裁 判 认 定 合 同 （承 诺 返 还 钱 款 的 “协 议 书”）
无效，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海南中天公司又主张孙学志获取钱款没有合法根据，提起不当得利返

还之诉，原审法院认为案件事实、诉讼标的均相同，违反一事不再理，驳回起诉。审判监督程序中，
最高法院认为两案诉讼标的不同，不构成 《民诉法解释》２４７条规范的重复起诉。④ 前案认定合同无

效，后诉当事人以此为由主张对方获利没有合法根据成立。
类型三：前诉主张的事实得到裁判确认，只是因为被告提出的积极抗辩成立而导致诉讼请求未

获支持的，前诉主要事实发生争点效。当事人不得更换事实主张、案由再起诉，否则构成 “后诉诉

讼请求否定前诉裁判事实”，因为后诉诉请依据的案件事实与前诉认定的事实相矛盾。例如前诉借贷

纠纷的还款诉请因被告提出有效的抵销抗辩而被驳回，原告不得改变事实主张，再诉不当得利。
类型四：前诉主张的事实得到裁判确认，法院也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前诉主要事实发生争

点效。当事人不得更换事实主张、案由再起诉，理由同类型三。此外，根据实体正义，请求权竞合

的相关理论也不允许当事 人 获 得 双 重 给 付。例 如，前 诉 原 告 要 求 被 告 返 还 借 款，得 到 判 决 支 持 后，
不得再起诉要求基于借贷合同无效而返还不当得利。
２．合同无效等类合同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竞合）的重复起诉规制

竞合型请求权所涉及的案件事实应遵循一种朴素的客观规律：它们在事实方面有相互重合及共

通之处，⑤ 就重合及共通的案件事实不能重复提起诉讼，这里只有一个诉讼标的———当事人对数项请

求权可以择一或合并行使但不得分多次诉讼行使。若分别诉讼，根据以下规则处理。
类型一：由于构成要件重合，当事人也提出了包含各请求权构成要件的主张事实，对案件事实

应作一贯性理解———前诉因证据不足败诉，当事人不能以相同事实主张提起后诉。若能够提出新证

据支持前诉主张的，只可申请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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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穗中法民一终字第３６３２号民事判决书》。

穆某与项某原系朋友关系，２００６年５月至２００７年１２月期间，项某曾为穆某进行股票交易的操作。２００７年４月、５月，穆 某 先

后两次通过银行从其账户将５万元、２０万元转账至项某名下的账户。２００８年１２月，穆某以民间借贷起诉要求项某归还借 款２５
万元，因证据不足被驳回诉讼请求。２００９年１２月，穆某再次以不当得利起诉要求项某返还不当得利款２５万元。项某认为 此 款

的性质为双方合作买卖股票的盈利，２５万元是其应从中分得的部分。因穆某未能证明项某获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后诉法院最

终也未支持穆某的诉讼请求。参见 《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２０１０年第３集 “指导性案例”；类似案例亦可参见 《江苏南通中院判

决陆海公司诉宏海公司不当得利纠纷案》，《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５日。

参见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鲁０１民终７０７９民事判决书》。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民提字第５０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最高法民申５６７号民事裁定书》。

文本所讨论的请求权竞合的事实是完全重合的，即因合同无效等发生返还财物的原因事实恰好是因为得利 “无法律上原因”，因

而 “事实同一”的结论没什么争议。但在侵权与不当得利之竞合场景，可能存在事实 不 完 全 同 一 的 情 况，如 主 观 过 错 之 要 求 不

同等，判断重复起诉的因素会变得稍微复杂。



早在２００３年，最高法院就认为相同当事人之间基于同一事实、同一给付目的，却分别 （对竞合型

请求权）提起两次诉讼的，违反 “一事不再理原则”。理由是 “原审原告ＥＯＳ工程公司基于同一事实，
以相同的当事人为被告，向原审法院先后提起 ‘不当得利’返还之诉和 ‘侵权’损害赔偿之诉。尽管前

后的诉讼理由不同，但实质的诉讼标的是相同的，即ＥＯＳ工程公司是为了解决其于１９９５年向山西省新

绛县电厂筹建处汇付１００万美元产生的纠纷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以 ‘侵权’为由，就同一诉讼标

的再次提起诉讼，违反了 ‘一事不再理’的原则。”① 而较早体现有关精神的司法解释出现在最高人民

法院 ［经］发 ［１９８９］１２号 《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 《纪

要》）中：“当事人不得就同一法律事实或行为，分别以不同的诉因提起两个诉讼。”
类型二：前诉主张的事实得到裁判确认，只是因为被告提出的积极抗辩成立而导致诉讼请求未

获支持的，若依另一请求权可排除相关障碍获得有利裁判结果的，为全面保护其合法权益，允许另

行起诉。② 这种做法符合请求权竞合理论，但如后文所述，由于我国有关司 法 解 释 和 实 务 采 请 求 权

“择一消灭”的观念，当事人可能因错选了诉讼时效较短或构成要件复杂的请求权依据等而败诉并终

局地丧失其他请求权的救济可能，无法有效保护当事人的实体权益。实务界这种理解和操作与请求

权竞合理论实质相悖：请求权竞合意味着，只有被选择行使的请求权的目的达到，其他请求权才归

于消灭。扭转该观念还需要新的解释或政策指引；再者，采后文有关诉的客观合并做法以避免重复

起诉，可能更具实效，并减少学说之争、观念歧见。
类型三：前诉获得胜诉的，当事人不得依在前诉中未选择的请求权再次起诉，胜诉当事人不应

获得双重给付，再行起诉将构成重复起诉。
以上所讨论的操作均指当事人在一个诉讼程序要求审理一个请求权的情况。若当事人需要在诉

讼中变更案由，只要不过分迟延或侵害被告程序权利 （比如在辩论终结前），法院均可准许。但从一

次性解决纠纷、控制重复起诉的角度，更为有效的程序方案是充分利用诉的客观合并制度。

三、缓和诉讼标的理论之争，在同一程序解决相关纷争———诉的客观合并

民事诉讼法认可当事人利用一个诉讼程序审判多个请求权的方式。这种请求的合并审理，使原

告得就正确之诉讼标的请求法院为判决之机会，诉讼资料可以充分利用，使其不须再于新的诉讼中

追求其权利，以避免开启新诉讼程序之程序上的不利益。③ 这不仅减轻了当事人 （包括原告和被告）
在诉讼进行上的负担，如果属于相互关联的请求，还有避免审理的重复、防止产生矛盾判决的优点。
一个原告对一个被告提出多个请求，在不违反管辖强制规定并可适用相同诉讼程序的情况下，可构

成诉的客观合并。从类型上说，单纯的合并不要求合并的诉之间有什么关联，法院应对每个请求作

出裁判；较复杂者系预备合并 （也称 “顺位合并”）和选择性合并。
选择性合并是旧诉讼标的理论的支持者为了弥补旧诉讼标的说在请求权竞合时的理论缺陷而形

成的一种观念：如果法院对竞合的数 个 请 求 中 的 一 个 予 以 认 可，其 他 请 求 审 判 申 请 的 条 件 则 解 除；
只有全部请求都不应支持，才能做出原告败诉的判决。④ 照此理论，在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后

返还财物等类合同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竞合时，当事人可请求法院合并审判，若法院对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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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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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前后两案涉及 “不当得利”返还请求和 “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构成竞合。最高法院的裁判 理 由 并 没 有 提 到 有 关 请 求 权 竞 合 的

理论，但实际上认为竞合型请求权应该由当事人在一次程序中加以选择利用，不 能 重 复 起 诉。参 见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２００３）民

四终字第２号民事裁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２００４年第１０期 （总第９６期）。

比如根据 《民法总则》１８８条，不当得利的诉讼时效为３年，而理论上认为确认合同效力之诉不适用诉讼时效 （有关裁判观点见

最高人民法院对广西北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北海市威豪房地产开发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 畜 产 进 出 口 北 海 公 司 土 地 使 用 权 转

让合同纠纷案作出的 （２００５）民一终字第１０４号民事判决书）。前案不当得利返还请求因超过诉讼时效被驳回的，可考虑以确认

合同无效并要求返还财产为由再次起诉。

参见刘明生：《客观诉之变更与追加》，（台）《月旦法学杂志》２０１１年第６期，第２０８页。

参见 《新民事诉讼法》，第５２２页。



求权之一支持，不必审理其他请求权，即可做出胜诉判决；如果经审理认为多个请求权都得不到支

持，就驳回全部诉讼请求。不论法院做出哪种判决，当事人诉权都消耗完毕，不得再次起诉。此诉

讼合并规则，可以达到避免请求权竞合时多次诉讼的效果。可惜我国实务界并没有在主流的旧诉讼

标的理念下采取选择性合并制度，而是发展出自相矛盾、非新非旧的 “择一消灭”模式，即 “对于

同一个法律事实，适用竞合只能是一次，不可能是多次的反复适用，也不允许当适用一种责任失败

或者不足后，又补充适用另外一种责任。当选择了一种责任形式后，不能允许回过头来再选择另外

一种责任形式”① ——— 《合同法》第１２２条 “有权选择”与 《合同法解释一》第３０条的有权 “变更”
案由被解读为只能选择一个请求权并排除了诉的合并可能；前述 《纪要》也不允许请求权竞合时成

立多个诉上的请求，否定了诉的合并的前提。这些规定和理解应当扭转，允许当事人提出多个请求

权审判要求，以便有效利用选择性合并制度解决请求权竞合的重复起诉问题。
预备合并之诉是指同一原告在同一诉讼程序中对同一被告提出两项法律上不能并存的请求 （包

括本文所谓 “补充型”关系请求权），由于该多项请求权的法律效果相同，在先位请求有理由时，后

位请求即失去审判条件、不可以要求法院裁判后位请求；在先位请求无理由时，才请求法院裁判后

位请求的合并之诉。近年学说上有扩张适用的趋势：部分日本学者认为，在选择合并之诉的适用场

合，当事人也可以提起预备合并之诉。不少台湾学者认同此观点，认为客观合并之型态不应限于学

说理论及审判业务所承认之固定类型，其型态及内容应由原告斟酌实体利益及程序处分之意思以决

定。② 重构的客观预备合并，其类型不限于不能并存之请求为预备合并之情形，亦应包括可为两立之

请求为预备合并之情形，后者 “其诉讼构造类似于一般的预备合并之诉”，“合并既符合诉讼经济原

则，又无违反处分权主义，应无限制之理”。③ 我国台湾地区 “民事诉讼法”在２０００年增修了第２５５
条第一项二款、第４４６条第一项但书之规定，对请求之基础事实同一者，允为诉之变更、追加，不

问一审或二审，为一次解决纠纷，放宽了诉之变更、追加、反诉限制范围；各级法院也多次承认了

扩张预备合并之诉范围的裁判，例如原告可以提出依照民法第２４４条撤销土地赠与行为并请求涂销

土地的移转登记；或者依照民法第８７、１１３、２４２等条规定确认赠予关系不存在并请求涂销土地的移

转登记，请求法院 择 一 为 判 决。法 院 对 原 本 属 于 竞 合 合 并 的 两 个 法 律 关 系 之 诉 可 以 同 时 接 受，并

“认其中之一请求有理由时，就原告其余之请求即不必裁判，应依原告应受判决事项之声明为原告胜

诉之记载，纵使法院确知其余请求为不合法或无理由，亦不必为驳回之裁判。”“若认其中一项请求

为无理由，则仍须就他项标的请求加以审判。”④

本文认为，客观预备合并囊括不能并存的预备合并与可以并存的预备合并之优势在于，既可以

更有效地为原告提供程序救济———尤其是可以依据竞合型请求权的原告，不必受制于务必选择一个

请求权的困境；又能够更经济有效地在一个程序中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相关纠纷。例如，原告在不知

道现有证据是否支持其返还借款诉请的情况下，可以请求法院对借贷纠纷和不当得利纠纷进行预备

合并；原告在借贷合同无效后返还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竞合时，也可以将二者同时提请法

院预备合并加以审判。法院对各请求权逐一审查，如认为其中之一项请求权有理由则支持其诉讼请

求，不必再审查其他请求权；否则，继续审查其他请求权。最终，至多支持一项请求权。至于审理

的次序，由于我国并无不当得利 “辅助说”，对竞合型请求权的合并之诉不须考虑排列次序，法院发

现任一请求权可予支持即可作出裁 判；对 补 充 型 请 求 权 的 合 并 之 诉，学 理 上 虽 有 考 察 次 序 的 主 张，
但在诉讼中宜尊重当事人的选择；若当事人没有审理次序的要求，法官可以根据请求权体系的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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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静：不当得利纠纷与合同纠纷的重复起诉规制

①

②

③

④

吴庆宝：《论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竞合的限制》，《法律适用》２００２年第８期，第３６页。

参见刘明生：《诉之客观预备合并》，林洲富等：《诉之合并》，（台）元照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３～２４页；许士宦：《诉之变更、

追加与阐明》，《台大法学论丛》第３２卷第３期，第２６８～２６９页。

杨建华：《问题研析民事诉讼法 （三）》，台北三民书局有限公司１９９３年 版，第２６６～２７１页。转 引 自 李 磊：《客 观 预 备 合 并 之 诉

类型新解》，《商丘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２期，第８３页。

参见我国台湾地区 “最 高 法 院”９５年 度 台 上 字 第２８５０号 裁 定、９６年 度 台 上 字 第２８３６号 判 决 等，刘 明 生： 《诉 之 客 观 预 备 合

并》，林洲富等：《诉之合并》，第８～９页。



逻辑次序进行审查，做到完整、经济并尽可能清晰和简单。若为满足同一实体目标，根据各个请求

权基础的特点或优先性考量，按照以下顺序进行思考：合同请求权－类似合同请求权－无因管理请

求权－物权请求权－侵权行为请求权－不当得利请求权。①

我国立法上关于客观合并的条件及效力有零散规定，② 认可同一原告对同一被告 “增加”的诉讼、
“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纠纷”进行客观合并。相关规则虽不完善，但也恰恰给法律适用和解释保留了较

大空间。程序法上的诉讼合并制度应随着社会现实需求和当事人主义理念的深入而灵活适应和改进，只

要符合事物发展之逻辑、对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之实现有所助益，就可以进行探索、发展。
综上，立法或解释上要么采用真正的选择合并理论解决 （相同当事人之间）返还财物之类合同

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等 “竞合型”关系请求权之诉，同时以预备合并解决合同债务请求权

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之间的 “补充型”关系请求权之诉；要么扩大理解预备合并之诉的范围，将

前述两种案型均涵盖进来，减少不同诉讼标的理论之争议，降低当事人行使程序选择权之难度和再

次诉讼之烦劳，经济有效地一次性解决相关纠纷。
最后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使当事人主张明确化、有机会利用一道诉讼程序彻底解决相关纠纷、

防止突袭性裁判，有赖于法官合理行使释明权。该问题涉及处分原则与审判职权之相互关系，颇为

复杂，本文不予展开。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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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请求权基础》，第１０～１４页；王泽鉴：《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５８～６１页。
《民事诉讼法》第１４０条规定：“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 提 出 与 本 案 有 关 的 诉 讼 请 求，可 以 合 并 审 理。”《民

诉法解释》第２２１条规定：“基于同一事实发生 的 纠 纷，当 事 人 分 别 向 同 一 人 民 法 院 起 诉 的，人 民 法 院 可 以 合 并 审 理。”第２３２
条将依据 《民事诉讼法》第１４０条等提出的诉之合并限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之前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

判工作中严格执行 〈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２条规定：“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或者同一法律事实而发生纠纷，以不同

诉讼请求分别向有管辖权的不同法院起诉的，后立案的法院在得知有关法院先立案的情 况 后，应 当 在 七 日 内 裁 定 将 案 件 移 送 先

立案的法院合并审理。”


